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17-015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先达国际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购买方”）

或公司指定的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先达国际物流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先达国际”或“标的公司”）255,820,000 股股份（以下

简称“目标股份”，占先达国际全部已发行股份 61.8724%）（以下简称“本

次收购”），目标股份对价为 1,041,116,160 元港币（折合每股 4.0698

元港币）。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先达国际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

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6123.HK。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触发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规定的要约

收购义务。按目前标的公司的股权及认股期权情况，若在该等要约截止

日前相关股权持有人全部接受要约，同时认股期权权利人行使全部认股

期权并接受要约，则要约收购价格最多可达 482,214,322.8 元港币（折

合每股 4.0698 元港币），即本次收购金额及要约收购金额合计上限为

1,523,330,482.8 元港币（折合人民币 1,351,041,805.20 元），约占公

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6.4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投资决

策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收购及要约收购事项未达到董事局审议的标

准，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收购尚需香港联交所及执行人员以书面确认，其对联合公告并无其



 

 

他意见，且联合公告已登载于香港联交所网站、尚需向商务部提交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尚需获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者其他具有相应审批

权限的发展和改革部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及登记、尚需取

得相关的供货商、债权人、客户和其他各方的同意；《股份买卖协议》

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详见本公告“四、《股份买卖协议》主要内容之

（五）交割的先决条件”）尚未全部获得满足，本次收购是否能够完成

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不论何时香港联交所主

板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必须至少 25%由公众人士持有；若公众人士

持股比例跌至低于 25%，香港联交所有权将该上市公司的股份停牌，直

至该上市公司已采取适当的步骤，以恢复须由公众人士持有的最低百分

比为止。如先达国际的股东接受本公司的股份要约，并向本公司出售先

达国际的股份，导致先达国际的公众人士持股比例低于 25%，本公司将

采取适当措施，以于要约截止后尽快令先达国际的公众人士持股比例恢

复至 25%或以上。尽管如此，仍存在公司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或者公司采

取的措施未达预期，从而可能导致香港联交所暂停先达国际股份买卖的

风险；极端情形下，若公司始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先达国际公众人

士持股比例恢复至 25%或以上，则先达国际可能存在从香港联交所退市

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收购概述 

2017 年 5月 8日，公司与林进展、Hartmut Ludwig Haenisch、Golden Strik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及 Polar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

称“出售方”或“出售各方”）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约定：公司或公司指定

的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出售方合计持有的先达国际 255,820,000 股股

份，占先达国际全部已发行股份 61.8724%，目标股份对价为 1,041,116,160 元

港币（折合每股 4.0698 元港币）。 

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按目前标的公司的股权及认股期权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须就先达国际全部已发行股份（不包括公司已通过本次收



 

 

购持有之股份及出售方承诺不接受要约之剩余部分股份）116,364,000 份股权及

所有尚未行使的 2,122,000 份认股期权作出无条件现金要约。按目前标的公司的

股权及认股期权情况，若在该等要约截止日前上述股权持有人全部接受要约，同

时认股期权权利人行使全部认股期权并接受要约，则要约收购价格最多可达

482,214,322.8元港币（折合每股 4.0698元港币）。 

（二）本次收购的审议程序 

本次收购金额及要约收购金额合计上限为 1,523,330,482.8元港币（折合人

民币 1,351,041,805.20 元），约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6.47%。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的规定，本次收购及要约收购事项未达到董事局审议的标准，不需要提交公司董

事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收购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如下： 

本次股权收购尚需香港联交所及执行人员以书面确认，其对联合公告并无其

他意见，且联合公告已登载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股份买卖协议》签订各方或先达国际于股份交割日前并未接到香港证监会

或香港联交所就完成《股份买卖协议》之条款及《股份买卖协议》项下拟进行的

交易将导致撤销先达国际的上市地位或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包括但不限于声

称先达国际不再适合上市）（不论上述撤销或反对上市地位有否附带任何其他条

件）的任何声明； 

本次收购尚需向商务部提交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尚需获得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或者其他具有相应审批权限的发展和改革部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备

案及登记、尚需取得相关的供货商、债权人、客户和其他各方的同意。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 

出售方 A：林进展 

性别：男 

国籍：中国香港 

住址：香港九龙九龙塘延坪道 

近三年职业和职务：先达国际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出售方 B：Hartmut Ludwig Haenisch 

性别：男 

国籍：德国 

住址：Pasqualito Drive, San Marino, United States 

近三年职业和职务：先达国际董事会副主席兼营运总监 

 

出售方 C：Golden Strik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公司编号：525604 

授权代表：林进展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林进展 

主要办公地址:香港九龙湾启祥道 

注册资本：50,000美元 

 

出售方 D：Polar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公司编号：525851 

授权代表：Hartmut Ludwig Haenisch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Hartmut Ludwig Haenisch 

主要办公地址:香港九龙湾启祥道 

注册资本：50,000美元 

 

出售方 A 直接持有 100,000 股先达国际股份，并通过出售方 C 间接持有

192,000,000股先达国际股份。出售方 B通过出售方 D间接持有 105,000,000 股

先达国际股份。 

公司已对出售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出

售各方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先达国际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先达国际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On Time Logistics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编号：CT-275934 

注册股本：200,000,000 港币，由 2,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0 港币的

普通股组成。 

董事长：林进展 

公司成立日期：2013年 3月 6日 

公司上市日期：2014年 7月 11日 

交易所：香港联交所 

股票代码：6123.HK 

已发行股本：41,346,400 元港币，由 413,464,000 股每股面值 0.10 元港币

的普通股组成。 

有效认股期权合计 2,122,000股,行使期终止日 2019年 1月 25 日。 

注册地址：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主要办公地址：香港九龙湾启祥道九号信和工商中心一楼十八室 

业务范围：先达国际是一家发展成熟、规模日益壮大的国际货运代理服务供

货商，以空运及海运货运代理为核心，为客户提供仓储、配送、清关、合约及配

套物流服务。目前先达国际在全球 17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公司实体，在全球拥有

52 个自建站点，业务范围覆盖超过 150 个国家、国际航线超过 2,000 条。先达

国际已建立广阔的客户群，覆盖不同行业(包括成衣、鞋履及电子产品)中的货运

代理商及直接客户。 

（二）先达国际股东及股权情况 



 

 

 

截止披露日，先达国际尚有未行使认股期权 2,122,000份，若上述认股期权

权利人行使全部认股期权，则先达国际发行股本将增加 2,122,000股，总发行股

本将达到 415,586,000股。 

其他流通股股东包括一名先达国际董事持有的股权。 

（三）先达国际财务基本情况 

2015 财年及 2016 财年先达国际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港币千元)  

账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

过审计 

2015财年 865,942 390,451 475,491 3,230,476 52,353 是 

2016财年 940,229 477,589 462,640 2,879,005 6,303 是 

先达国际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已经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根据香港会计师

公会颁布的《香港审计准则》审计。 

自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披露日期间，先达国际认股期权权利人已行使期权

660,000股，行权价格为 1.65元港币/股。截止披露日，先达国际全部已发行股

份为 413,464,000 股，尚未行使的认股期权为 2,122,000份。 

 

四、《股份买卖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出售方 A：林进展 

出售方 B：Hartmut Ludwig Haenisch 



 

 

出售方 C：Golden Strik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售方 D：Polar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购买方：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约定，股份交割时，购买方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皆

可进行股份交割。 

（二）交易方案和定价原则 

鉴于先达国际之国际综合物流能力、货物运输代理规模、遍布全球的网络

布局、干线运输能力与关务能力以及经验丰富的本土化管理及运营团队等核心

竞争力，结合先达国际历年审计报告，同时参考国内外相类似公司控股权转让

时的溢价情况，经协议各方友好协商并按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厘定交易方案

及定价标准，一致同意目标股份的交易对价为 1,041,116,160.0 元港币（折合

每股 4.0698 元港币，相当于股份于截至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止最后五个连

续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的平均收盘价每股股份约 3.6580元港币，溢价约 11.26%

目标股份如下： 

目标股份持有人 
直接/间接持有标

的股份数目 
占目标股份比例% 

出售方应收价款

（元港币） 

出售方 A 150,820,000 58.9555 613,795,237.7 

出售方 B 105,000,000 41.0445 427,320,922.3 

合计： 255,820,000 100.0000 1,041,116,160.0 

上述目标股份包括出售方 A直接持有 100,000 股先达国际股份，并通过出售

方 C间接持有 150,720,000 股先达国际股份，及出售方 B通过出售方 D间接持有

105,000,000股先达国际股份。 

（三）价格调整约定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的约定，若先达国际根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三个财政年度的特别会计帐所载的货代业务合计净利润低于购买方与出售方

于要约截止日后厘定的盈利指标基准，或先达国际的合格办事处国家数量减少，

则收购价格将有所下调： 

1、先达国际货代业务净利润与交易对价的调整关系 

（1）货代业务净利润*同意倍数值等于或高于同意净资产值，交易对价将会

调整为： 

交易对价=（同意底价+货代业务净利润*同意倍数值）*61.9712% 



 

 

（2）货代业务净利润*同意倍数值低于同意净资产值，交易对价将会调整为： 

交易对价=（同意底价+同意净资产值）*61.9712% 

2、合格办事处国家数量减少与交易对价的调整关系 

若先达国际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全球各地设有合格办事处的国家（中国、

香港和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总数减至 10个及以下，每多减少一个国家，交易对

价将减少 30,000,000 元港币。 

按照上述价格调整约定，无论任何相关调整情况下，对价将不会上调。为避

免存疑，该对价的任何下调不会影响本次要约价格。 

（四）支付方式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的约定，购买方或其指定全资子公司将分期进行支付

本次收购对价（若触发上述价格调整，则相应调整）。 

1、《股份买卖协议》签署后十个营业日内，购买方须向出售方 A 支付人民币

40,000,000 元（以下简称“按金”）。出售方同意于购买方支付第一笔付款（见

如下定义）时，向购买方退还按金。若因先决条件未获达成而令协议各方未能于

完成日期完成交易，出售方 A须于最后截止日期起的十个营业日内向购买方退还

按金；或若先决条件已获达成或豁免，交易因任何理由未能完成，出售方须于确

认《股份买卖协议》终止起的十个营业日内向购买方退还按金。 

2、于股份交割完成时，购买方须向出售方支付 748,000,000 元港币（第一

笔付款）。 

3、（1）于 编 制 有 关 截 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及 2018年 12 月 31日止

财政年度货运代理业务之调整报表（“2017年调整报表”及“2018年调整报表”）

后，倘货运代理业务总计达致三分之二的预期表现，购买方须于 2018 年调整报

表发布后十个营业日内，向出售方支付 200,000,000 元港币（第二笔付款）。 

（2）于编制 2017 年调整报表及 2018 年调整报表后，若货运代理业务总计

未能达到三分之二的预期表现但合计并未亏损，购买方须于编制 2018 年调整报

表后十个营业日内，向出售方支付 100,000,000 元港币作为第二笔付款的一部分。

购买方须于支付第三笔付款（定义见下文）时向出售方支付第二笔付款的余款

100,000,000元港币。 

（3）若货运代理业务于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及 2018年 12月 31日止财

政年度内合计亏损，则须于支付第三笔付款时向出售方支付第二笔付款。 



 

 

4、于编制有关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财政年度货运代理业务之调整报表

（“2019 年调整报表”），连同 2017年调整报表及 2018年调整报表发布后十个营

业日内，购买方须向出售方支付 93,116,160.0 元港币（第三笔付款）。若根据上

述价格调整约定有任何调整，则须于作出第三笔付款及第二笔付款时采用经调整

的对价。 

（五）交割先决条件 

1、香港联交所及执行人员以书面确认，其对联合公告并无其他意见，且联

合公告已登载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2、《股份买卖协议》签订各方或先达国际于股份交割日前并未接到香港证监

会或香港联交所就完成《股份买卖协议》之条款及《股份买卖协议》项下拟进行

的交易将导致撤销先达国际的上市地位或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包括但不限于

声称先达国际不再适合上市）（不论上述撤销或反对上市地位有否附带任何其他

条件）的任何声明； 

3、购买方已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向中国商务部递交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

且中国商务部根据中国反垄断法正式受理该申报并作出无条件批准通过的决定；

或者在中国商务部审查期限届满未作出决定情况下，视为其批准《股份买卖协议》

及其预期进行的交易；或者如果中国商务部经审查决定对《股份买卖协议》及其

预期进行的交易附加限制性条件，限制性条件获得中国商务部的审批； 

4、购买方已就《股份买卖协议》及其预期进行的交易取得具有审批权限的

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或者已经取得外汇局金融机

构标识码且在所在地外汇局开通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的银行做出必要备案、登记及

通知，有关条款对购买方而言属可合理接受，而且购买方为支付第一期股份买卖

对价而准备的财务资源已经汇款到上述审批部门同意的香港银行账户。 

5、《股份买卖协议》约定的关于先达国际全资子公司 OTWL-On Time 

Worldwide Logistics Ltd.,（以下简称“台湾公司”）以及其控股子公司 On Time 

Worldwide Logistics Ltd.,（以下简称“韩国公司”）股权转让之协议项下的先

决条件都已获得符合或宽免； 

6、该批出售方已促使所有供应商、债权人、客户、业主、出租人及与剩余

集团（指先达国际通过转让台湾公司 100%股权以及韩国公司 3%股权后之剩余部

分）现有及预计未来业务有关的其他相关人士给予及已向其取得所有必要同意及



 

 

批准； 

7、该批出售方促使各核心管理人员和先达国际重新签订雇佣合同，该等雇

佣合同的生效日期应该是买卖交割日期，合同期限不少于三年，雇佣条款应包括

核心管理人员在受雇期间及离职后不少于一年的禁止从事有关竞争业务的约定； 

8、该批出售方及保证方保证在各重大方面保持真实、准确、完整及未有任

何重大误导； 

9、除有关监管机关为批准就《股份买卖协议》及其预期进行的交易公告及

通函所需停止买卖，或因购买方任何行动或疏忽遗漏而导致的暂停买卖外，先达

国际的股份未于香港联交所暂停买卖超过十五个连续交易日； 

10、先达国际将宣派总额不少于 16,318,800 元港币的特别股息，有关记录

日期为股份交割日期前。 

11、先达国际以不低于 1元港币的对价出售其全资子公司 Holicbuy Company 

Limited 及其附属公司并完成买卖交割，在买卖交割前 Holicbuy Company 

Limited及其附属公司须偿还届时所有尚欠先达国际的债务； 

12、先达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先达国际全资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

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签署有关出售其持有的北京明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议》，完成该等股权的交割。 

（六）OTX Logistics B.V.收购及台湾公司和韩国公司股权出售 

1、OTX Logistics B.V.收购 

截至披露日，先达国际拥有控股子公司 OTX Logistics B.V.75%股权，T.Y.D. 

Holding B.V.持有其 25%股权，先达国际拟以 38,000,000 元港币向 T.Y.D. 

Holding B.V.收购 OTX Logistics B.V. 25%股权，根据《股份买卖协议》，如果

该收购事项于截至完成日期尚未完成，购买方将促使先达国际于本次收购完成后

继续进行 OTX Logistics B.V.收购事项。 

2、台湾公司及韩国公司股权出售 

鉴于台湾地区投资政策限制以及韩国法律对反垄断申报的要求，为克服此等

监管障碍及避免交易被长时间拖延，《股份买卖协议》约定目标股份交割前，先

达国际须将其持有的台湾公司 100%股权以及韩国公司 3%的股权进行出售。考虑

台湾公司以及韩国公司注册地法律限制性规定并结合两家公司的审计净资产、盈

利水平，先达国际按照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厘定定价标准，其中台湾公司 100%



 

 

的股权对价为 15,477,072 元港币，韩国公司 3%的股权对价为 841,728 元港币。 

上述股权出售事项完成后，先达国际将持有韩国公司 48%股权，而先达国际

将不再持有台湾公司的股权。 

（七）无条件现金要约 

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按目前标的公司的股权及股期情况，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须就先达国际全部已发行股份（不包括公司已通过本次收购

持有之股份及出售方承诺不接受要约之剩余部分股份）116,364,000 份股权及所

有尚未行使的 2,122,000 份认股期权作出无条件现金要约。按目前标的公司的股

权及股期情况，若在该等要约截止日前上述股权持有人全部接受要约，同时认股

期权权利人行使全部认股期权并接受要约，则要约收购价格最多可达

482,214,322.8元港币（折合每股 4.0698元港币）。 

（八）承诺不接受要约 

出售方 C不可撤销地向购买方承诺，及出售方 A不可撤销地向购买方承诺其

将促使出售方 C：1、不会就其于买卖交割后拥有的剩余股份接受购买方的无条

件现金要约，以及也不会在无条件现金要约完成前，出售或转让剩余股份；2、

不会于无条件现金要约完成后的三年内（“禁售期”）第一年完结时出售或转让多

于三分之一的剩余股份；不会于禁售期第二年完结时出售累计至多于三分之二的

剩余股份；但剩余的剩余股份可于余下禁售期内全数出售。 

出售方 A 同时不可撤销地向购买方承诺其于无条件现金要约完成后三年内

不会出售或转让其所持有的出售方 C的任何权益。 

（九）本次收购完成后先达国际股权架构 



 

 

 

截止披露日，先达国际尚有未行使认股期权 2,122,000份，若上述认股期权

权利人行使全部认股期权，则先达国际发行股本将增加 2,122,000股，总发行股

本将达到 415,586,000股。 

其他流通股股东包括一名先达国际董事持有的股权。 

 

五、涉及本次收购的其他安排 

根据《香港联交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不论何时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本总额必须至少 25%由公众人士持有；若公众人士持股比例跌至低于

25%，香港联交所有权将该上市公司的股份停牌，直至该上市公司已采取适当的

步骤，以恢复须由公众人士持有的最低百分比为止。如先达国际的股东接受本公

司的股份要约，并向本公司出售先达国际股份，导致先达国际的公众人士持股比

例低于 25%，本公司将采取适当措施，以于要约截止后尽快令先达国际的公众人

士持股比例恢复至 25%或以上。 

 

六、本次收购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目的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融合、商业商务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快递物

流规模持续增长，快递物流企业的国际网络覆盖范围以及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成

为未来国际化竞争的重要因素。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性快递物流运营

商和供应链集成商，进军海外市场、链接国内国际物流、提升国内外快递物流服



 

 

务能力，为公司国际化发展的必由途径，通过本次收购先达国际，公司可获得其

海外网络布局、干线运输能力和关务能力，以及其发展多年、具有相关行业经验

的本土化管理及运营团队，协助构建公司国际化发展的网络基础、奠定海外竞争

的先发优势。 

（二）对公司的影响 

1、优异的业务资源匹配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 

先达国际系香港上市的国际物流货物运输代理公司，主营航空货物运输代理、

海运及其他物流服务，排名全球上市海空运货物运输代理公司前列，同时，其货

物运输代理规模亦位列香港本土地区前列。先达国际优异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

务可与公司形成良好的互补和协同，本次收购完成后，先达国际可以其全球服务

据点网络、全球航线订舱优势资源、全球关务、运输、仓储资源、品牌服务能力

及跨境小包裹优势，结合公司完善的国内网络覆盖以及丰富的客户资源等，共同

发展国际快递物流业务。 

（1）拓展公司全球网络覆盖 

先达国际通过 20 多年发展，已形成完善的国际网络布局，其目前在全球 17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公司实体，在全球拥有 52 个自建站点，业务范围覆盖超过 150

个国家、超过 2,000 条国际航线。本次收购完成后，先达国际的该等国际网络布

局可快速提升公司全球网络覆盖率，在公司现有海外网络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公司

国际业务服务范围，提升公司国际业务竞争优势。 

（2）提升公司国际业务人才梯队建设 

先达国际通过长期发展，已建立成熟的本土化管理运营团队及关务团队，该

等团队在国际物流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技能，可大大缩短公司自建

国际业务团队需花费的时间，同时，通过先达国际在全球范围货物运输代理的品

牌影响力，可使公司快速吸纳境外优秀管理人才、迅速壮大公司国际业务团队；

同时通过将公司快递人才融入先达国际团队，可实现双方业务、区域人才与能力

的互补。 

（3）打造极具性价比的跨境物流全链路产品与服务 

结合公司国内服务优势及先达国际货运代理服务经验，依托双方首末公里、

干线资源、关务能力等核心竞争力，可共同打造高效而低价的跨境物流全链路，

结合双方广泛的境内境外客户资源，通过整合双方快递、货代、仓储等全业务产



 

 

品，深度开发双方既有客户需求，初步形成覆盖全球的综合服务能力，支撑未来

极具性价比的国际业务产品与国际物流解决方案，为公司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性

快递物流运营商和供应链集成商奠定坚实基础。 

（4）构建海外投融资平台 

先达国际为香港上市企业，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境外融资平台，可

利用境外融资效率高、成本低、融资渠道多样等优势，快速获得多元化资本促进

公司国际业务发展。 

2、财务指标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先达国际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化，暂不会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净利润、负债等财务指标以及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如若先达国际业务与公司国际化业务协同发展效果良好，

将对公司各项财务指标产生正向影响。 

根据先达国际的 2016年年度报告，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先达国际委托

理财金额 995,000 元港币，向银行抵押银行存款 10,747,000 元港币作为融资保

证金，先达国际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或大额资

金受限等情况，不会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及或有负债等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 

本次收购存在不确定性，且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与标的公司业务整合以及发

展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如下风险： 

（一）本次收购尚需香港联交所及执行人员以书面确认，其对联合公告并无

其他意见，且联合公告已登载于香港联交所网站、尚需向商务部提交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审查、尚需获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者其他具有相应审批权限的发展和改

革部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备案及登记、尚需取得相关的供货商、债权人、

客户和其他各方的同意，《股份买卖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尚未全部获得满

足，本次收购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收购将触发全面要约，如先达国际的股东接受本公司的股份要约，

并向本公司出售先达国际股份，导致先达国际的公众人士持股比例低于 25%，公

司将竭力在短期内通过公开市场出售、寻求向策略投资人转让或配售新股等措施

确保达到香港联交所公众持股最低要求。尽管如此，若公司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或



 

 

者公司采取的措施未达预期，从而可能导致香港联交所暂停先达国际股份买卖的

风险，极端情形下，若公司始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先达国际公众人士持股比

例恢复至 25%或以上，则先达国际可能存在从香港联交所退市的风险。 

（三）先达国际为香港上市公司，并在全球拥有较多实体和站点，其运营与

公司在法律法规、会计税收制度、商业惯例、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

次收购后，公司与先达国际的业务整合、协同发展能否顺利实施及效果能否达到

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四）先达国际主营业务为货物代理运输业务，其业务及盈利受经济发展周

期、国际贸易活动、行业竞争、燃油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如若该等因素变

动对先达国际业务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使得先达国际盈利下降或亏损。 

（五）本次收购将导致公司形成较大金额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应用指南——企业合并》的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在购买日

应当按照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

值，确定的企业合并成本与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应确认

为商誉或计入当期损益。无论是否存在商誉减值迹象，公司每年均需对商誉进行

减值测试。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

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八、其他 

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7 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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